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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并

未发挥其基本法的规范作用：界定农村集体经济改革的价值取向、基本路径和制度框架。这一情况的出现与

国内学界将该条款仅视为陈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或国家政策的政治宣示性条款，而未将之视为一种规范性条

款，从而深入剖析其规范含义的窠囿有很大关系。国内学界关于该条款的观点主要包括：第一，该条款是一

个论述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条款，主要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形式，而该条款所确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

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的特征之一出现的。①第二，该条款是对国家政策

的一种表述。有观点认为，此类条款对国家政策的表述与宪法作为国家基本法所要求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相冲

突，不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的条文。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此类条款是对经济制度和政策的规定，不可避免

的带来了宪法的不稳定性，但农村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仍然可以作为一个原则规定而存在。③前述观点都没有

从中国实在法语境下追问该条款的法性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该条款不可割

断的思想渊源，忽视了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是该条款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实践基础，从而也就无法揭

示该条款与宪法其他规范和其他法律之间、我国法秩序的主导价值和原则之间以及中国快速转型的经济社会

现实之间的深刻联系。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与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富有

特色的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选择了一条独特而充满智慧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路线。新中国农业发展

论我国宪法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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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曲折道路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这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路线的科学性。从这样的思想渊源和实践历程出发，

宪法条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可以视为一种中国农业

社会主义改造的宪法表达。该条款的内涵可归纳为五个层次。

二、农民组织化的前提：尊重农民的经济活动自由

农民的经济活动自由，主要是指农民独立自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或其他经济活动的自由。尊重和保障农

民的经济活动自由是建立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生活秩序的基本条件。

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

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④。

恩格斯也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

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⑤。马恩实际上是主张，通过国家创造各种条件，积极推动在

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合作化，以实现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除了明显采取错误路线的农业合作化冒进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阶段，我国对于农村的基本政策都遵循

了这一原则。如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

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地按

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1953 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

作的决议》、195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1956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都强调了在自愿与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农民的生产合作。改革开放之后的中

央农村政策也强调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如 1980 年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

制的几个问题》就集体经济的生产经营原则认为，应当尊重农民自己的意见。1987 年起实行的土地管理法则

首次立法明确了农民经营方式的自主选择权。

从实践来看，凡是尊重农民的经济活动自由比较好的时期，互助合作往往就成为农民自发的选择，农业

生产一般就会平稳增长，农民生活往往表现出逐步改善的倾向，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更是因为尊重农民的经

济活动自由激发出了无限活力。农民自发建立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对粮食单产增长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10%

以上⑥。而采用政治运动剥夺农民经济活动自由的高级社及人民公社时期，不仅引起了农民对过于激进的农业

合作化以闹社、退社等为表现形式的反对和抗争，而且导致了 1960 年到 1980 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远低于

1958 年前⑦。

从一般的意义上，“经济自由即可保证人们之间的协作”⑧。就农民的组织化而言，这一原理有自己独特的

表现方式。只有在一个独立的，不受强制的环境下，农民自发建立或者力图建立的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互惠

互利关系才是真正的组织化基础，而表述某种农民之间组织关系的协议、契约，乃至法律规则，都只能基于这

种现实的社会关系或者客观需要之上。在前工业化时代，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对农民的制度性盘剥，农民

首先考虑的并不是有多大的收益，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以能够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即“安全

第一”是农民不假思索的出发点。农民的组织化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抵御不确定的风险，

而非某种经济上的考虑。“这种生存保险的提供并不局限于村庄内部，它还建构了同外部精英之关系中的道义

经济”⑨。在中国，20 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中存在的为追求生存而非追求最大利润的贫农家庭式农场⑩就是

这种生存理性指导下产生的经营方式，而江村经济中的农民为了抵御天灾甚至发展出了以县行政官来担任巫

师的组织制度，更是这种生存理性的极端体现 11。而一旦生存的威胁稍稍缓解，受到工业经济的影响，成本收

益核算的概念引入农业，经济理性开始推动农业走向更为全面和多样的合作化。孟德拉斯这样描述这一过程：

“自半个世纪以来，正是在农业中合作事业取得最辉煌的成功，供销合作社、互助保险公司、农业信贷银行、

农业资料公用合作社、农业技术研究中心：没有任何其他生产领域能够出现如此丰富多样的合作组织。今天，

一些农业劳动者试图迈出最新的一步，把他们的土地联合起来，重新组成一些更大的单位，每类生产组成一

个由一名合作人员负责的工场” 12。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多样化的合作组织也正是在“共同致富”这样

一个大口号下蓬勃发展的。

由此，在尊重农民经济活动自由的条件下，农民的组织化将呈现出从生存理性转向经济理性的自然变迁，

而具体的组织形式也自然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和多样性。不尊重农民经济活动自由，实际上是将农民从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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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剥离开，以抽象划一的制度设计替代农民的自发选择，不仅难以在情况千差万别的农村地

区实现有效的农民组织化，而且有可能打破农民原有的、自发的组织化进程。这也正是恩格斯强调：“违背小

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 13的原因。

   三、依照契约联合而成、旨在满足农民合作需要的集体经济组织

纵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立法史，除了人民公社时期外，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规定有两个核心内涵：

（一）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出于经济原因而自愿结社的社会团体

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结社是出于解脱小农经济自身矛盾的内在需要。超过个人劳动者自身所需要的农业

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而社会化大生产水平越高，这种超越的客观需要就越强烈。 14 小农经济自身

无法摆脱趋于贫困的必然规律 15，从而无法适应这种客观的需要。小农经济解脱自身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最

终转变为自由人联合体采用公共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合作社经济的一部分。但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

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 16 在这一时期内，国家应当采取措施促进农民自

愿实现这种过渡，即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 17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选择了一条适合我国经济状况和农民普遍意愿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路线，即 1953 年

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表述的“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

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

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毛泽

东对此路线有一段清晰的解释：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

的合作社。一般讲，互助组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18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定位及其制度设计虽然有国家过于干预私人意愿之嫌，比如《农业生产合作社

示范章程》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实际上是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法律文件，而非真正的示范合同，

并且其中带有较多的强制性条款，但是总体上还是符合私人结社的法理：享有独立社会地位的同质性社会成员，

在自愿基础上，以转让个人权利或者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结合而成具有特定目的的社会团体，从而个人获得

作为团体成员之权利，团体负有保护成员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的义务。 19 农民自愿以通过财产权利的转让或

者经济自由的限制为代价而结合起来的社会团体，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因而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相关权利，而集体经济组织则负有维护农民作为成员的权利以及集体权利的义务。

（二）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权利义务由国家法和团体自治规范确定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团体，受国家法的调整。在国家立法层面，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农

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法律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所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是作为集体财产的所

有者来规定的，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利既包括承包经营农地等实体权利，也包括表决、撤销、监督

等程序性权利。在地方立法层面，则更为详细的规定了成员资格认定、成员权的种类、程序等内容。但“团体

是社会成员自愿结成的，它有权制定自治规范，国家制定法应尊重团体自治规范。为了促成同类团体符合相似

的团体法规则，国家应当规定团体法遵循的基本规则和框架，再由团体自行制定内部规则。凡是自治性团体

法没有规定的事项，推定适用国家制定法的规定” 20。以章程为代表的自治规范，就是集体经济组织运用自我

意志调整团体内部关系的产物。

为保证团体意志的独立性，一般而言，国家法对结社行为的限制性规定应作为结社自由的例外而出现，从

而体现社团自治的原则。在我国，集体经济组织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社团，也是一种政治上实现对农业社

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这样一种规定性并不意味着国家法就可以以任意的政治设计来替代集体经济组织的

自我意愿和自发选择，而是应该回到马恩所坚持的以联合致富和发展的示范效应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基

本设想上，由此团体法上的“社团自治”更应当被恰当的贯彻。这一点实际上自改革之初就被强调，比较集中

地体现在 1985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各种合作经济组织

都应当拟订简明的章程。合作经济组织是群众自愿组成的，规章制度也要由群众民主制订；认为怎么办好就怎

么订，愿意实行多久就实行多久。只要不违背国家的政策、法令，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就集体经济组织而言，

留下较大的自治空间的意义在于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根据本集体的财产状况、自然禀赋、人力资源、土地区位、

乃至风俗习惯等经济社会条件恰当选择适合自身的经营方式、组织方式，甚至是产权形式。当农民联合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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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需要被体现于自治规范时，也往往意味着一种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经济组织形式被自发选择。这种经济组

织形式往往效率较高。从避免风险的角度看，这种自主的选择至少极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风险与社会风险的

普遍出现。正如列宁所说：“只有那些农民自己自由发起的、其好处经他们在实践中检验过的联合才是有价值

的” 21，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出现的农业互助组、新中国成立后华北一些地区出现的初级社、改革开放后包产

到户的尝试等都是在这种社团自治原则下自主选择并获得成功的范例。

四、多重性质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

我国宪法中的家庭承包经营原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主要指向土地与劳动力的特定结合方式，但从必要

条件关系的角度分析，仍然包含三个基本的规定性：第一，集体经济组织是实质意义上的集体土地的所有者。

第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拥有向集体经济组织请求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而集体经济组织负有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发包土地经营的义务。第三，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在土地承包经营中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是以契约

的方式建立的。这三个基本的规定性在实际运作中以不同的方式相结合形成了我国多样化的农地经营方式。

（一）集体经济组织是实质意义上的集体土地的所有者

我国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首先不来自于契约，而来自于特定的成员资格，因此在逻辑上，只有当集体经济

组织对土地享有相对完整的所有权时，农民才能凭借其集体经济组织的身份而享有土地承包权。农地归集体

所有，而不是照搬苏联经验采取土地国有制，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特殊性” 22的原理，是中国共

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之一。

我国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土地私有制度就终结了，此时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既是土地的所有者，

又是资产的经营者，其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相对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但是在人民公社体

制下，集体经济组织的这一所有权丧失，集体所有制名存实亡。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的重新享有与家庭土地

承包经营制改革同步。实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的改革过程不仅是瓦解人民公社体制的过程，而且是集体所

有制重建、集体经济组织重新获得集体资产所有者法律地位的过程。

1979 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都有

权因时因地制宜地进行种植，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决定经营管理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

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这里强调生产队的“五权”就是重建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组织重新

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改革的开端。“政社分设”的改革自 1980 年展开，到 1984 年就基本完成，自此农村集体经

济活动由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来组织开展，而农村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归村民委员会等基层政权组织来承

担。 23根据政社分设的基本制度安排，集体资产所有权实际上是转移到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改造而来的集体

经济组织手中。1984 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更是明确指出，“为了完善统一经

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

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为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

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以村为范围设置的，原生产队的资产不得平调，债权、

债务要妥善处理。”

从上述的文件中可以看出，政社分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以特定范围内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接农

村经济活动的职能，基本做法就是由以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为基本范围建立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承担经济

职能，因此集体资产的所有权也就自然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来继承。此后，1986 年 4 月颁布的《民法通则》

表达了这一原则：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 镇 )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同

年 6 月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坚持了这样的规定，但增加一款：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

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各该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

（二）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相关权利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建立起家庭农业制度，即土地直接与农户相结合，由农户直接从

事农副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至少应能够满足建立家庭农业制度的最低标准或者必

要条件。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所有者为前提、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其成员身份

所享有的承包土地、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的权利。改革开放之后，对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的探索先后经历了包



57

工到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阶段，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的阶段至“包产到户”阶段。 24历史地看，家庭土地承

包经营制的建立，是农民自身行使经济自由权与集体经济组织行使自主决策权的结果。从构成作为“家庭农业制”

完成形式“包干到户”的基本条件而言，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应当包含着这样一些必不可少的权利：首先，

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有提起土地承包的请求权，从性质上看，

这是社会团体成员的个人权利。其次，集体经济组织有根据该组织成员的土地承包的请求对是否承包以及采

取何种方式开展土地承包进行决策的义务，而这种决策权既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集体权利，又是集体经济

组织作为社会团体的自主权的一种。再次，通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人获得了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

收益等权利。因此，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首先是一种经济自由权，即农民自主选择生产经营方式及其内

容的自由；其次是一种社会团体的成员权及集体权利以及社团自治权，即农民依据成员资格即获得提起土地

承包的请求权，而集体经济组织则依据成员之请求自主决定采取何种方式经营；最后才是一种承包人对所承

包土地的财产权。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性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两大条件的理论 25：调动农民的劳

动者和生产者积极性，创造提供公共品的合作机制。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经济自由权性质主要对应的是生产

者积极性 26。生产者积极性主要由从事农产品生产的比较利益决定。比较利益越高，生产者积极性就越高。家

庭土地承包经营的经济自由权意味着农民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以及从事何种农业生产，由此该权

利既是农业生产市场化的基础，更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自发迁移的内在动力机制的关键一环——城市化的

过程就是城市期望工资水平和农村平均收入间失业均衡的获得过程 27。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财产权主要对应的是劳动者积极性 28。劳动者积极性主要是劳动者占有劳动成果的

比例决定的。当劳动者占有劳动成果比例越大，劳动者积极性就越高。承包人对所承包土地的财产权意味着

在负担一定的情况下，劳动成果越大，劳动者占有比例就越大，由此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就越高。

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社团权，既包括社团成员的成员权，又包括社团成员的集体权利，这样的权利结构

有可能达到既调动农业生产的两种积极性，又能够实现提供充足的农业生产的公共品的目的。家庭土地承包

经营的社会团体的成员权与集体权利达到某种平衡时，由于成员权直接关系到承包人对所承包土地的财产权，

恰当的成员权就能够提高劳动者积极性；恰当的集体权利不仅能够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公共产品以

及推动农地规模化经营的能力，而且能够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的比较利益，从而调动生产者积极性。

（三）家庭土地承包合同

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出土地承包的请求，并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经由法定程序形成了关于土地承包

的协议后，作为发包方集体经济组织与作为承包方农户签订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就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权利义

务作出具体的约定。家庭土地承包合同确定了农户对土地的具体权利，明确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实现了特定家庭劳动力与具体的土地资源相结合，完成了家庭农业制度建构的法律过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提出家庭土地承包的请求后，集体经济组织应当通过恰当的程序形成有关家庭土地承包的集体协议，即承包

方案，其核心是关于家庭土地承包的基本原则，如按劳动力或者人口承包土地、土地分级标准等。而家庭土地

承包合同应当是承包方案的具体化，即根据承包方案确定的基本原则，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

之间建立起土地承包的法律关系。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案与家庭土地承包合同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集体经济组织的承包方案是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团体的集体协议，法律性质上系通过特定程序聚合成员意志而

形成的意思表示，而其效力则体现为集体经济组织关于承包事务的最后决定，因此其拘束力不仅及于集体经

济组织自身，而且及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各个成员，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请求集体经济组织依据承包方案

订立合同的权利，而集体经济组织则负有相应的义务。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协商订立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必

须以承包方案作为依据，不得违背承包方案。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团体决议的统一经营

社会主义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的小商

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 29，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直接代表着农民合作化的水平，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统一经营的程度越高，农民合作化水平越高。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代表着我国农业社会

主义改造的发展方向。但是马克思一再强调“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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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 30，列宁也一再强调“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

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31，因此，特定阶段的集体经

济组织的统一经营的范围、深度与力度不仅仅取决于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取决于农民在主

观上的合作意愿。充分而全面的农民经济自由是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的重要文件中都体现了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两个基本观

点：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应当适应集体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统一经营应当以尊重农民的意愿为基础。

1982 年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首次出现了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的提法。该文件对集体统一经营的描述包括了两种类型：一是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直接

组织开展生产经营，“有些地方在农副工各业统一经营的基础上，实行了‘专业承包、包干分配’的办法，效果

很好”；二是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农业生产的服务，“以分户经营为主的社队，要随着生产发展的需要，按照互

利的原则，办好社员要求统一办的事情，如机耕、水利、植保、防疫、制种、配种等”。此后对集体经济组织的

统一经营内涵描述基本没有超出此范围。如 2015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

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并

重点指出“对非经营性资产，重点是探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集体统一运营管理有效机制。对经营性

资产，重点是明晰产权归属，将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

从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实践来看，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经营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集体经济组织直

接从事土地等集体资产的经营。这一类型的主要形式包括集体土地直接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集体经济

组织对家庭土地承包之外的土地进行统一经营，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基础上由集体经济组织开展某种形

式的规模化统一经营，集体经济组织的社区型股份合作制等等；第二，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农业生产所必须的

公共品。如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组织农田水利建设，统一为农民提供种苗、灌溉等服务。此外，土地调整也是集

体经济组织从事的一类重要活动，这类活动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共品提供联系极为密切，也可视为集体经济

组织提供的一类特殊形态的公共品。这类土地调整主要指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主情况下具体土地承包关

系层次的土地调整，主要包括如下原因：为解决承包土地地块细碎问题，为应对新增人口问题，为解决公共工

程占地问题，为更便利分享公共品等；第三，集体经济组织提供农户与市场以及国家的中介服务。集体经济组

织是国家与农户之间联系的重要渠道，经常承担起宣传农业政策、协助推广先进农业技术、落实政府支农项

目、反映农民需求等重要工作。而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拥有承包土地自主经营权、市场主体独立性日益增强的

情况下，通过市场信息的反馈、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市场意识和自主经营能力等手段有效降低农

户步入市场环境的风险。

从根本上说，当前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必要性在于以超越一家一户小农经营的合作弥补家庭农业制

度之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合理配置资源以提高农民收入。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相对较高的农业生产经营利润率与低农民收入的悖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家庭土地承包制下，户均耕

地较小，且地块不集中 32，这就导致尽管成本核算显示的农业生产经营的利润率较高，但土地面积的“乘数”

过小，农业生产中存在大量的“非自愿失业”现象，家庭农业劳动的收益不能充分兑现，从而引发了农民的低

收入的结果 33。因此，集体经济组织采取规模经营、从事非农产业等统一经营手段具有合理配置资源的提高

农民低收入、实现农业较高比较收益的意义；第二，化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农户生产能力不足与公共品成

本高昂之间的矛盾。自 1980 年代以来，农户市场化能力相对较低与市场风险相对较高的反差日益突出 34。对

绝大多数农户而言，难以负担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昂成本，无法实现公共品的私人化。由此就决定了

必须由超越“小农”的组织来提供公共品；第三，化解农业生产的社会化与农民个体脆弱性的矛盾。改革开放

以后，农业的弱质性特征与市场风险叠加，而农民个体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并未同步提高，表现出极大的脆

弱性。农民客观上需要通过组织化的制度安排来抵御风险、把握机会、增加收益。

社团强调社会生活的互利和可分享 35。农民让渡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换得更好地经济上的生存与发展，是

结成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目的，而集体经济组织某种形式的统一经营以增大农民的收益或者抵御风险就必然

为这一目的所涵盖。而集体经济组织为何种统一经营以及如何统一经营应在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如土地

用途管制与规划管理）的前提下主要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主决定，也就是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经营权利应

当来自集体经济组织的团体决议。这种授权既可以来自集体经济组织的章程，即“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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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有拘束力的内部规范” 36；也可以来自通过特定社团机关和程序形成的社团决议，如社员大会的决议。一旦

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统一经营的授权，则这种授权的效力不仅作用于集体经济组织整体，而且作用于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言，不仅有请求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团体决议统一经营的权利，而且有享受

这种统一经营所带来利益的权利，但另一方面，成员也有配合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义务，因此，集体经济

组织统一经营的授权也可能表现为一种社团对内的权力，即要求社团成员服从为统一经营而需要的指挥与安

排。当然，这种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的社团权力也是受到严格约束的。比如，成员的负担应当均等，成员利

益受损时应当获得公平的补偿；集体经济组织要求成员承担义务应当以必要为限；集体经济组织对统一经营

权力的行使应当尽到谨慎责任等。在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是土地等集体财产的所有者，这是实在法的规定，可

以视为集体经济组织章程的当然条款。因此，除开集体经济组织以其团体决议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某些集体财

产的所有者权益作出具体安排之外，集体经济组织应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土地等集体财产行使完全的

所有权，此种情况下可以视为集体经济组织享有当然的统一经营权。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经营权在对外的关

系上也表现为一种社团权利，即这种权利不仅应当受到国家的尊重，也应当受到个人与其他组织的尊重。

六、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扶助义务

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扶助义务作为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条件之一，

其理由不仅体现于国家的扶助义务贯穿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始终，而且体现于超出农民自我合作范

畴的国家的支持与帮助是农民分享改革成果、农业逐步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示范与国家提供支持与帮助是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措施 37。因为“要使集体

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

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38，而国家对农民的合作化提供支持与帮助是满足这两个条件所不可缺少

的。恩格斯指出：国家对农民合作是支持和帮助包括金钱和实物的支持，以及各种类型的便利，这种帮助将使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为容易，因而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付出的牺牲。 39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明确承认国家扶助的原则。如 1953 年中共中央发布农业合作化

的重要文件《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认可：必须采用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来使农民

自愿联合起来。但此后，我国出于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考虑，自 1953 年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国

家扶助的原则并没有贯彻到中国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实践中。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扶助原则逐渐重新成为国家

农业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如 1998 年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明确将“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从政策、科技、投入等方面大力支持农业”作为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之一，

充分肯定了国家扶助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确立国家扶助原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单个小农自主联合起来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是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逐步确立过程 这种社会制度应当以农民处境的改善为目的，建构起农民自发联合的内

在动力机制，这一过程必然需要组织、资金、技术等一系列基本条件，同时这些基本条件单靠农民个人及其自

主联合无法实现，所以就必须由社会主义的国家为其提供相应的支持与帮助。国家扶助农民合作化的一般原理，

依据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就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而言，由于农村集体经济

已经深深卷入社会化大生产体系中，农民已经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农村集体经济存在与发展的

条件已经超出了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要涉及的生产和组织条件的范畴，而具有了更广泛的内涵，由此，

国家扶助原则应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层次：第一，为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架构提供规则体系。没有一个真正

代表集体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由农民联合而成的经济组织，就无法真正建立起统分结合的集体经济。改革开

放之后，我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并未给予高度重视，仅仅在原则上规定人民公社的经济职能由以土

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来承担，而对这种组织的设立方式、机构组成、运行方式、法律地位等

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不仅导致了立法上的混乱和冲突，而且也是引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不完善、引发

集体资产流失的重要原因；第二，为地区农民提供生产性的公共物品，主要包括水利设施和田间工程、道路

与电力设施、大中型农用机械和设备、科技推广体系、动植物疫病虫害防控、农业生态保护体系等。这些生产

性公共物品对农业长期发展具有很强支撑作用，又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而必须由国家来提供；第三，为地区

农民提供非生产性公共物品，其中的重点是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这些公共物品属于基本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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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范畴。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是国家应当承担的基本责任之一，因此国家应当对农民负有平等提供的义务；第四，

为农民提供抵御农业生产风险的保障体系，比如实行粮食保护价格等政策。这种保障体系能够保障农民和农

民集体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有效避免粮价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

七、结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

宪法表达，其内涵可以概括为：尊重农民的经济活动自由；依照契约联合而成、旨在满足农民合作需要的集体

经济组织；建立在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所有权基础上的，具有经济自由权、社团权、财产权三重性质的家庭土地

承包经营的权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据团体决议实施统一经营；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有扶助的义务。

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的法意义对认识当前学术界关于如何改革农业经营体制的两种

思路之争提供了指引。第一种思路是以永佃化或私有化为手段进一步强化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以促进耕地的

规模化经营 40；第二种思路是应当进一步完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41。从前述的认识

出发，就可以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二种思路不仅深刻把握了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的法

意义，而且还论证了将该条款的法意义真正转化为农村实践是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的一个基本途径。因为永

佃化或所有权化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必然进一步淡化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人的角色，弱化集体经济组织统一

经营的层次，破坏了小规模农业生产下公共品的分担机制，从而引发生产困难；永佃化或所有权化农民对土

地的权利，不仅难以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反而有可能恶化小规模农业生产的状况，而在统分结合的经营方

式下无论规模经营，还是增加农民对土地的投资都更有可能实现；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

体制在功能上兼顾了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赋予了农民在进城还是返乡的选择权，建构了一种社会稳定机制，

提高了城市化的稳健性，而永佃化或所有权化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则剥夺了农民的这种选择权，打破了原有

社会稳定机制，加大了社会动荡的风险。

总之，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体制”条款所表达的规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成果，是对新中国农业发展的曲折道路的反思与总结，在我国当下仍然具有极

强的正当性。当然，正如第二种思路所看到的，这种经济制度虽然已经为宪法所认可，但是其不仅并未转化为

实在法意义上的完整规范体系，而且也未发挥对农村与农业实践的规范作用。以宪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

营体制”条款的内涵、目的及其精神为指引，调整与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才是当前正确而紧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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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Chinese Constitution Article of "Management System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Zhang Zhenli

Abstract: The eighth articl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mplement a two-level management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centralized operation with decentralized 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household contracted management", has not yet been fully studied. By practical interpretation, the legal meaning of 
that article can be summarized as: farmers' right to economic activities should be respected;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formed on a contract and served for farmers' needs; the land right of household contracted management based on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land ownership includes right of economic freedom, rights related to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roperty right; the oper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group decision; the State 
has the obligation to support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in the current reform process of agriculture 
managemen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t is time to transform th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of economic system into a positive 
normative system, and then with that transformation, to regulate the rural area an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Key words: th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Household Contracted Management; the Combination of Centralized 
Operation with Decentralized Operation
 


